
 
切  結  書(一) 

本人            確知悉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23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

之情事：支（兼）領月退休金之人員，再任由政府編列預算支給俸

（薪）給、待遇或公費之專任公職，應停止領受月退休金之權利，至

其原因消滅時恢復。 

□（確實詳閱後請打勾） 本人已詳閱上述規定文字，並切結無相關

事實，若有旨揭依法應停止領受月退休金之事由，願依法負起相關責

任，不得向學校要求賠償。 

 

 

立切結書人： 

身份證字號： 

出生年月日： 

地址：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年  月  日 

 


